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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关于调整安全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认真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统筹协调学校安

全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安全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对山东中

医药大学安全工作委员会进行调整。

一、安全工作委员会组成

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，全面负责学校安全

工作；副主任由其他校领导担任，对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有

领导、监督、检查、教育和管理责任；委员由各部门、单位党政主要

负责人担任（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具体组成见附件）。学校安全工作

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，主任由党委办公室（学

校办公室）主任担任，副主任由保卫处处长担任。学校安全工作委员

会下设八个专项安全工作组，分别是校园公共安全工作组、意识形态

安全工作组、网络安全工作组、防宗教渗透安全工作组、学生安全工

作组、实验室安全工作组、服务保障安全工作组、涉外安全工作组，

成员由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专项安全教

育和管理工作。

二、安全工作委员会职责

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学校各类安全工作的组织、谋划、

指导和监督实施。学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学校安全方面的方针、

政策、法律、法规；开展重大隐患的综合整治；定期对学校当前及一

段时间内的安全形势进行研判分析，提出工作意见；指导各专项安全

工作组开展工作；表彰安全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，追究安全工作

中的失职单位和个人。

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

作。负责贯彻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决策；制定学校安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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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整体规划；组织制定学校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；督导学校各部门、

单位安全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实施；收集上报各类安全工作信息；协调

各专项安全工作组及职能部门组织检查和督导责任单位隐患整改落

实工作。

各专项安全工作组负责相应职责范围内的安全工作的组织、督

导、监管、实施；收集、汇总、报告专项安全工作信息；负责组织开

展专项安全教育和检查；负责专项安全检查隐患的整改落实，指导各

单位专项安全工作的开展。

三、安全工作委员会运行机制

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最高机构，对学校安全工

作具有领导决策权。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学校安全工作委员

会领导下，对各专项安全工作组及职能部门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

决策进行督导、检查。各专项安全工作组根据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赋

予的职责开展专项安全工作并对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负责。学校安全

工作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一般每年不少于两次，也可由学校领

导根据实际需要提议召开；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专项安全工

作组联席会议一般每半年一次，重要节点随时召开，由学校安全工作

委员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安排。

要把安全检查、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化、经常化、常态化，形

成安全检查、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。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改

在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，能解决的立即解决；本部门不能解决

的，上报专项安全工作组，由专项安全工作组协调解决；专项安全工

作组不能解决的，通过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报学校安全工作

委员会，由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统筹解决。对不能有效履行工作职责，

在职责范围内能解决却未解决的，坚决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

责任。

四、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

党委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负责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常

工作，负责相关领域的政治安全工作，负责学校政治维稳、信访，负

责各类安全信息的汇总、上传下达，负责学校保密工作及涉密场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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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督管理。

保卫处牵头校园公共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统筹协调各单位

安全工作以及各单位安全工作的考核；负责相关领域的公共安全秩

序、消防、治安、交通、反恐防恐等安全监督管理；负责学校消防、

技防设施规划及实施；负责学校内部保卫力量的教育、管理、监督等。

宣传部牵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统筹协调意识形

态领域和影响学校安全的舆情信息等相关工作。

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网络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国家网络安全

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；协调各单位网络安全工作以及各单位

网络安全考核；规范网络运维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；监督落实信息系

统定级备案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；负责网络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

训和教育等工作。

统战部牵头防宗教渗透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党的宗教方针

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做好防范校园传教和抵御宗教

渗透等工作。

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研究生处（研究生学院）牵头学生安全

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全校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。

实验室管理处（实验中心）牵头实验室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

责实验室安全统筹管理；负责实验室危化品、易制毒化学品的购置、

使用、存放及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管理；负责师生实验室安全培训和

教育等。

后勤管理处牵头服务保障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负责安全生产、

防汛、楼宇房屋安全、学校食品安全等监督管理；按照相关要求做好

校园公共卫生及卫生防疫工作；负责装修维修工程的安全施工管理和

物业公司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监管。

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国际教育学院牵头涉外安全工作组开展工作。

负责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、涉外舆情引导和处置；负责国际会议的

申报管理和外籍与会人员的政治背景审查；负责外国专家、外籍来校

交流人员、派出交流师生及国际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。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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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其他各部门、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对本单位的安全

工作承担主体责任。各部门、单位教职医护员工在各自岗位职责范围

内对安全工作承担具体责任。各部门、单位应成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，

指定专人负责，工作职责是：

⒈组织贯彻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制度、计划和决定，建立、健全安

全责任制；

⒉组织制定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⒊定期检查内部安全防范措施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；

⒋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；

⒌建立信息收集和报送制度，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；

⒍处理或协助处理本部门、单位或涉及本部门、单位人员的案件

和事故；

⒎组织制定并实施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，及时如实报告各类事

故；

⒏负责本部门、单位组织的校内、外活动的安全；

9.学校交办的其它安全事项。

附：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组成名单

中共山东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2020 年 5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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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组成名单

一、主 任：党委书记 校长

副主任：其他校领导

委 员：各部门、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

二、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党委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主任

副主任：保卫处处长

三、专项安全工作组（成员由各牵头单位和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

组成）

⒈校园公共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保卫处。成员单位：宣传部、

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实验室管理处（实验中心）、后勤管理处、图

书馆、各学院。

⒉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宣传部。成员单位：党委办

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、组织部、统战部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团委、

保卫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处（研究生学院）、国际交流合作

处、各学院。

3.网络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网络信息中心。成员单位：党委

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团委、保卫处、资产

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各学院。

4.防宗教渗透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统战部。成员单位：党委

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团

委、保卫处、研究生处（研究生学院）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各学院。

5.学生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研究生

处（研究生学院）。成员单位：团委、保卫处、各学院。

6.实验室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实验室管理处（实验中心）。

成员单位：保卫处、科研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各学院。

7.服务保障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后勤管理处。成员单位：学

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保卫处、基建处、各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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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涉外安全工作组。牵头单位：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国际教育学院。

成员单位：党委办公室（学校办公室）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

部）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（研究生学院）、各学院。


